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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641050][bookmark: _Toc12789052][bookmark: _Toc27693]第一篇  比选邀请书
[bookmark: _Toc10923][bookmark: _Toc17692][bookmark: _Toc3418][bookmark: _Toc10455][bookmark: _Toc5153][bookmark: _Toc11560][bookmark: _Toc24115][bookmark: _Toc31914][bookmark: _Toc1874][bookmark: _Toc24042][bookmark: _Toc16121][bookmark: _Toc317775175][bookmark: _Toc313893526]重庆市科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选代理机构）接受 重庆市潼南区教师进修学院（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对潼南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研修项目进行网上比选，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1、 [bookmark: _Toc4808]网上比选内容
	[bookmark: _Toc403569771][bookmark: _Toc373860293][bookmark: _Toc317775178]项目名称
	分包
（每家投标单位只可中标一包）
	最高限价
（万元）
	成交供应商（名）

	潼南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研修项目
	包1：潼南区第一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训2025年区外研修
	20.08
	1

	[bookmark: _Toc31022]
	包2：潼南区第二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训2025年区外研修
	20.08
	1

	
	包3：潼南区2025年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网络研修
	2.16
	1


2、 资金来源
资金已到位， 财政资金   。
3、 [bookmark: _Toc32710]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投标方须为具有合法资质的办学机构、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或专业教师培训公司。拥有承办同类教师、校长高端研修项目的成功案例与经验。具备在川渝地区协调优质教育实践基地及聘请高水平专家的强大资源与能力。

4、 [bookmark: _Toc9554]网上比选有关说明
[bookmark: _Toc403569774][bookmark: _Toc27572][bookmark: _Toc13746]（一）供应商需通过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进行注册，登记加入“行采家供应商库”。
（二））凡有意参加比选的供应商，请自行在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下载本项目比选文件以及补遗等开标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
（三）比选公告期限：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四）比选文件发售
1、发售期：2025年12月24日至2025年12月29日  。
2、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份（售后不退）。
3、发售方式：在发售期内，供应商将《比选文件报名函》（详见附件）填写完整加盖公章后发送至指定邮箱（1154668290@qq.com）。
4、本次报名三个包为独立分别报名，包括投标文件、报名材料与费用、评标环节都是独立单元。特别注意报名函与投标文件的项目名称要备注清楚具体的包号（包1、2、3）
（五）线上报价要求
1.线上报价时间：公告发布后即可报价，报价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12:00。（如不一致，以公告显示时间为准）
2.线上报价要求：按本项目规定的时间在行采家·电子竞采进行网上报价，并上传盖章的PDF格式的响应文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报价的供应商将失去成交供应商资格。
2、线下需提交响应文件一式一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副本可为正本的复印件，应与正本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以正本为准，纸质响应文件密封后需送（可邮寄）至：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江滨路建行支路科成监理，收件人：时老师，联系电话：17382327366，收件截止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六）供应商须满足以下要件，其响应文件才被接受：
1、按时将比选文件发售登记表发送至指定邮箱的供应商；
2、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响应文件提交的供应商。
3、按时递交了响应文件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8456][bookmark: _Toc5287]五、比选保证金（无）
[bookmark: _Toc24677][bookmark: _Toc17133]六、其它有关规定
（一）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目（分包）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均为无效响应。
（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三）本项目的补遗文件（如果有）一律在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发布，请各供应商注意下载或到比选代理机构领取；无论供应商下载或领取与否，均视同供应商已知晓本项目补遗文件（如果有）的内容。
（四）比选费用无论比选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比选的所有费用均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比选。
（六）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19669][bookmark: _Toc11966]七、联系方式
（一）采购人：重庆市潼南区教师进修学院
联系人：郭老师
电  话：17783868698
地  址：潼南区桂林街道民乐街163号
（二）采购代理机构：重庆市科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时先生
电  话：17382327366
地  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江滨路建行支路科成监理
第2篇 [bookmark: _Toc102227313][bookmark: _Toc1295]
 比选项目服务需求
1、 [bookmark: _Toc5632][bookmark: _Toc12789059][bookmark: _Toc21826][bookmark: _Toc11641055]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包1：本项目旨在组织潼南区第一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养对象赴教育发达地区开展为期7天的区外沉浸式研修。通过专题学习、名校观摩、实践研讨等方式，重点提升学员在教育研究力与评价力方面的专业素养，开阔教育视野，吸收先进经验，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区级教师培训师队伍奠定坚实基础。

包2：本项目旨在组织潼南区第二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养对象赴教育发达地区开展为期7天的区外沉浸式研修。通过专题学习、名校观摩、实践研讨等方式，聚焦提升教师培训师的核心教学能力与专业指导能力，通过专题研修、名师访谈、实战演练等方式，培养一批“能讲优质课、能作精示范、能带好教师、能导好学生”的区域教育领军人才。

包3：根据《中共重庆市潼南区委教育工委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潼南区2025年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的通知》，结合潼南区2025年度培训计划安排，2023年1月经向市干训中心申报，市教委备案核准同意开展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

2、 [bookmark: _Toc19137][bookmark: _Toc102227319][bookmark: _Toc179714298][bookmark: _Toc342913393]服务内容

包1：潼南区第一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训2025年区外研修

（一）培训时间
1.计划共7天（含往返）。
2.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日程安排。
（二）培训地点
1.须在川渝优质教师教育资源集中区域择优选点。
2.所选地点应能充分体现教育改革前沿理念，并拥有可供深度考察的优质基础教育名校和高水平教师研训机构。
（三）培训目标与内容聚焦
投标方所设计的培训方案必须紧密围绕以下两大核心能力展开：
1.评价力提升。涵盖教师培训质量评估、课堂观察与教学诊断技术、学员学习效果评价等前沿理论与实操方法等。
2.研究力提升。涵盖如何将质性研究等教育研究方法应用于培训实践，引导学员从经验型转向“证据驱动型”培训者，能够设计并优化培训研究方案等。
（四）培训方式与资源要求
1.培训方式。必须采用“沉浸式研修”模式，杜绝纯理论灌输。应以专题引领、名校跟岗、机构观摩、实践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2.课程资源。邀请在“教师培训师”领域或教育教学评价与研究方面有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的高校专家、一线知名校长/教师、资深教研员组成授课团队。须安排学员深入至少2-3所在教育教学改革或教师培训方面有突出特色的中小学进行观摩学习。
3.成果产出。培训结束前，须组织学员完成小组研修及三年个人发展报告，并组织成果汇报与专家答辩。基于“教师培训师/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创新实践项目的系统化推进，明确课程思政教育任务的范畴、内容以及实施路径，构建项目管理能力，创新项目管理的清单化模式，实现项目任务清单的制定、分配、接取、监控，全面达成课程思政教师培训的核心任务。  

包2：潼南区第二批新时代“教师培训师”培训2025年区外研修

（一）培训时间
1.计划共7天（含往返）。
2.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日程安排。
（二）培训地点
1.须在川渝优质教师教育资源集中区域择优选点。
2.所选地点应拥有在课堂教学改革、名师培养及学生发展指导方面成效显著的优质中小学和教师研训机构作为实践基地。
（三）培训目标与内容聚焦
投标方所设计的培训方案必须紧密围绕以下两大核心能力展开。
1.教学力提升（培训师自身）。重点提升学员作为培训师的专题讲授与教学示范能力。须涵盖高端培训课程设计、互动式教学技巧、培训现场驾驭、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及高质量示范课展示等核心内容。
2.指导力提升（培训师自身并面向师生）。重点提升学员作为专业引领者的发展指导能力。涵盖教师专业指导、听课评课、教学诊断、教研活动策划与引领、名师工作室运作、教师生涯规划辅导、学生成长指导等。
（四）培训方式与资源要求
1.培训方式。采用“沉浸式研修+实战演练”模式。强调示范观摩、同课异构、微格教学、案例研讨、现场指导等高度互动的学习方式。
2.课程资源。须安排学员深入2-3所名校，系统观摩其课堂教学、教研活动及名师工作室的运作，与一线名师、资深班主任、优秀学生指导专家深度交流。核心师资须邀请在教师培训、学生发展领域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全国知名培训专家、一线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及优秀班主任组成授课与指导团队。
3.成果产出。培训结束前，每位学员须完成并展示一次专题微讲座或现场教学示范；同时提交一份对教师专业发展或学生成长指导的方案设计。

包3：潼南区2025年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网络研修

本网络研修课时长共计120个学时。

[bookmark: _GoBack]                                                                                    

培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额控制，各项费用涉及下表中两项及两项以上开支内容的，可在所涉及相关经费标准合计金额内统筹使用。定额标准如下：
	培训地点
	住宿费
	伙食费
	场地、资料、交通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区内
	120
	100
	50
	30
	300

	区外、市内
	200
	120
	50
	30
	400

	市外
	350
	150
	70
	30
	600



每个包是60人参与培训，各投标单位报价需自拟报价分项表，不得超过分项限额。











[bookmark: _Toc19143]第三篇  评审程序及方法、评审标准、无效响应和采购终止
1、 [bookmark: _Toc13176]评审程序及方法
（一）按比选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方式进行。
（二）对各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各供应商只有完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参与正式网上比选。
1、资格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比选采购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网上比选资格。资格性检查资料表如下：
	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提供复印件）。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供应商提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七篇）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注①）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按“第一篇二、供应商资格要求（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的要求提交（如果有）。


注：供应商按“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办理营业执照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副本）以供应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准。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中“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中“较大数额”的认定标准，由被执行人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了较大数额标准的，从其规定。
2、符合性审查
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比选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符合性审查资料表如下：
	[bookmark: _Toc80104349]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有效性审查
	响应文件签署
	响应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的签字齐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有效，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格式，签字或盖章齐全。

	
	
	响应方案
	每个分包只能有一个响应方案。

	
	
	报价唯一
	只能在采购预算范围内报价，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2
	完整性审查
	响应文件份数
	响应文件正、副本数量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3
	比选采购文件的响应程度审查
	响应文件内容
	对采购文件第二篇、第三篇全部内容内容作出实质性响应。

	
	
	比选有效期
	比选有效期为投标截止时间起90天。


3、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评审小组对已入围评审的报名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报价进行评分，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4、 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投标报价（20%）
	20分
	有效的投标报价中的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重×100。
	

	2
	服务部分（60%）
	20分
	1.项目需求分析方案（20分）
供应商应深入理解了要求，紧密结合“教师培训师/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培训的实际工作，对招标方的现状和业务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归纳，对需求范围和项目定位进行准确的界定，全面覆盖采购人的所有需求内容。需求及分析完整，而且科学、合理、可行，还具备很高的管理和应用价值。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需求分析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20分
	2. 项目管理方案（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质量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20分
	3.服务方案（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含： 
①培训方案； 
②售后服务方案； 
③运维管理方案。

	

	3
	商务
部分
（20%）
	20分
	1.类似业绩（20分）
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起承接过类似服务案例的，每提供1个案例得5分，最高得20分。
	


说明：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 [bookmark: _Toc20237]无效响应
供应商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Toc22128][bookmark: _Toc9808][bookmark: _Toc4550][bookmark: _Toc27033]（一）供应商未通过资格性检查或响应文件未通过符合性检查的；
（二）供应商所提交的响应文件不按第七篇“响应文件格式要求”规定签字、盖章；
（三）供应商的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
（五）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的；
（六）供应商响应文件内容有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或附有采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七）同一合同项（分包）下的货物，制造商参与比选的，再委托代理商参与比选的；
（八）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比选的；
（九）法律法规和比选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响应情形。
（十）供应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
3、 [bookmark: _Toc3653]采购终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者比选代理机构应当终止本次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一）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网上比选采购人式适用情形的；
（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bookmark: _Toc21783690]

[bookmark: _Toc8675]第四篇  供应商须知
1、 [bookmark: _Toc342913389][bookmark: _Toc952][bookmark: _Toc53751346][bookmark: _Toc7586][bookmark: _Toc507411003][bookmark: _Toc80104359]网上比选费用
参与比选的供应商应承担其编制响应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论结果如何，采购人和比选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也无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2、 [bookmark: _Toc4017][bookmark: _Toc53751347][bookmark: _Toc342913391][bookmark: _Toc18254]比选采购文件
（一）响应文件
1.供应商应当按照比选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比选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2.响应文件组成
响应文件由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规定的部分和供应商所作的一切有效补充、修改和承诺等文件组成，供应商应按照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规定的目录顺序组织编写，也可在基本格式基础上对表格进行扩展，未规定格式的由供应商自定格式。
（二）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网上比选。
（三）比选有效期
响应文件及有关承诺文件有效期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起90天。
（四）保证金
1.供应商提交保证金金额和方式详见“第一篇  五、保证金”；
2.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保证金不予退还：
2.1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2.2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2.3除因不可抗力或比选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2.4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2.5成交供应商不按规定的时间或拒绝按成交状态签订合同（即不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规格型号、采购金额、采购数量、服务和商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3.保证金的有效期限在谈判有效期过后三十天继续有效。
3、 [bookmark: _Toc638][bookmark: _Toc53751351][bookmark: _Toc17244]关于质疑和投诉
（一）质疑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收到伤害的，可向采购人或比选代理机构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提出质疑的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1.质疑时限、内容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比选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1.2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2.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2.2质疑项目的名称、项目号以及比选项目编号；
1.2.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1.2.4事实依据；
1.2.5必要的法律依据；
1.2.6提出质疑的日期；
1.2.7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2.8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其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1.3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2.质疑答复
采购人、比选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3.其他
3.1供应商应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3.2质疑函范本可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载。
4、 [bookmark: _Toc53751349][bookmark: _Toc7867][bookmark: _Toc18898][bookmark: _Toc53751350][bookmark: _Toc14208]成交供应商的变更
[bookmark: _Toc102227321][bookmark: _Toc342913395]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排名下一位的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5、 [bookmark: _Toc14896]成交通知
（一）成交供应商确定后，比选代理机构将在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上发布成交结果公告。
（二）结果公告发出同时，比选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四）如有供应商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在质疑处理完毕后发出成交通知书。
6、 [bookmark: _Toc14019]采购代理服务费
[bookmark: _Toc21783697]1、代理服务费在成交供应商领取成交通知书之前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给比选代理机构，并在银行转账（汇款）凭证备注栏中注明“代理服务费”，采购代理服务费标准参照如下表执行（单个收费不足3000元的按3000元计取）。
	
中标金额（万元）

招标类型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7、 [bookmark: _Toc3383]签订合同
（一）采购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比选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约定，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比选文件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二）比选文件、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补遗文件等，均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
[bookmark: _Toc88569292][bookmark: _Toc18200]（三）合同生效条款由供需双方约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













第五篇  响应文件格式要求

[bookmark: _Toc9905]项目名称：
[bookmark: _Toc3550]项目编号：


（正本/副本）
响
应
文
件


[bookmark: _Toc16809]供应商名称：
[bookmark: _Toc19528]供应商地址：
[bookmark: _Toc21655]投标日期：


目  录
一、经济部分
（一）网上比选报价函
二、服务部分
（一）服务条款差异表
三、资格条件部分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五）特定资格条件证明文件
四、其他资料
（一）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重庆市科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比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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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6143]经济部分
（一）网上比选报价函
网上比选报价函
（采购人）：
我方收到                 （项目名称）的比选采购文件，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项目的网上比选。
1、我方愿意按照比选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项目的技术服务，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人民币小写：    元。
2、我方现提交的响应文件为：正本     份，副本     份。
3、我方承诺：本次比选的有效期为90天。
4、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贵方比选采购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及评审办法。
5、在整个比选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接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网上比选采购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
6、我方若成为成交供应商，将按照最终比选结果签订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承诺函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7、我方未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供应商（公章）：
地址：  
电话：
联系人：
                                                  年   月   日














（二）各投标单位报价需自拟报价分项表，不得超过分项限额。



























2、 [bookmark: _Toc161727399][bookmark: _Toc29734]服务部分
（一）服务条款差异表
项目名称：	
	序号
	采购需求
	响应情况
	差异说明

	
	
	请注明具体内容
	

	
	
	
	

	
	
	
	

	
	
	
	

	
	
	
	

	
	
	
	

	
	
	
	

	
	
	
	

	
	
	
	

	
	
	
	

	
	
	
	


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或自然人：
    
（供应商公章）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即为对本项目“第二篇  比选项目服务需求”中所列条款进行比较和响应，必须按照比选采购文件要求如实填写，根据投标情况在“差异说明”项填写“无差异”或正负偏离说明。
2、可附相关技术支撑材料。（格式自定）
3、该表可扩展，并逐页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80104370]
3、 [bookmark: _Toc13143]资格条件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采购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采购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名称）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上述项目的比选、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字负全部责任。
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注：若为法定代表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不提供此文件。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                     （采购人）：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比选代理机构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
4.我方郑重声明，我方负责人与参与本次竞标的其它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也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五）特定资格条件证明文件（如有）























四、其他资料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自附）：供应商总体情况介绍、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等。



[bookmark: _Toc8968][bookmark: _Toc27578][bookmark: _Toc25457][bookmark: _Toc3834]附件：比选文件报名函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公章）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邮箱
	


发售人：重庆市科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比选文件购买方式：在比选文件发售期内，供应商将《比选文件发售登记表》填写完整加盖供应商公章扫描后发送至指定邮箱1154668290@qq.com，按要求发送邮箱后，代理单位告知付款方式，成功缴费方才购买成功。

